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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云

如果不是小静报警，以卢某为首的恶
势力犯罪集团可能没那么快被绳之以法。此
案中，受到胁迫和侵害的，不止小静一人，为
什么其他人没有报警？
晓晓受到卢某胁迫后卖淫，她不敢不从，也

不敢逃跑。她说，他们都是贵州人，在温岭和老乡
都有接触，卢某认识的人多，她如果逃跑的话，很容
易被卢某找到，还要挨打。事实上，晓晓逃了一次，
但后来被卢某抓了回去。
这过程中，晓晓有无数次报警的机会，但她都没有报

警。更叫人大跌眼镜的是，她悄悄地和嫖客联系，背着卢
某卖淫。
晓晓的弟弟小磊，明知卢某干的是见不得人的勾当，也明

知姐姐被胁迫，后来还跟着卢某继续干，甚至在卢某的指使下
实施了强奸。这说明，这对姐弟不仅不懂法，不懂得保护自己，
也严重缺乏是非观念。
本案中，像晓晓这样被胁迫、被侵害的受害者，远不止她一

人。她们和晓晓一样，虽不情愿，但都没有报警。她们的沉默，对卢
某等人来说，是一种姑息和纵容。
刚出社会的年轻人，特别是身在异地的年轻打工者，一定要学法懂

法，懂得用法律来保护自己。被胁迫、遭侵害时，不要沉默，更不能隐
忍，应第一时间报警寻求帮助，使自己脱离危险，也让不法分子受到制裁。
去年开始，全国开展为期3年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项斗争不能只依

靠政府和公安部门，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群众是最全面直接的监督
者，能及时提供最有效的线索，方便公安部门快速破案并缉拿黑恶人
员，避免更严重的后果发生。
绝不让黑恶势力带走百姓的幸福感。扫黑除恶，谁都不能当沉默

的羔羊。

不当沉默的
羔羊

“小姐”背后的恶势力栽了！

卢某，贵州人，1994年2月出
生。卢某年纪不大，但劣迹很多。
2013年4月8日，其因犯盗窃罪被
云南省华宁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
刑 2年。2016年 6月 3日，其因扰
乱公共秩序被温岭市公安局行政拘
留 7日。2016年 12月 15日，其因
扰乱公共秩序被贵州省纳雍县公安
局行政拘留 5日。2017年 4月 12
日，其因殴打他人被温岭市公安局
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金500元。
近日，市人民法院对卢某进行
开庭审理。此前，除了小磊、小
欣，还有多名涉案人员被判刑。
卢某并不认罪。对于
组织、强迫卖淫的指
控，卢某只承认之前

发过招嫖卡
片。他辩
称自己是
做正当生

意的，是其他人集体栽赃嫁祸给
他的。对于指使手下强奸妇女的
指控，卢某辩称与他无关。对于
强奸妇女的指控，卢某辩称当时
喝了酒，不记得，对方也是自愿
的。
不过，在充分的证据面前，

法院未采信卢某的辩护意见。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6年以

来，被告人卢某纠集多人在温岭
市城区、大溪镇、泽国镇、横峰
街道、城北街道等地发卡招嫖，
管理、控制至少7名妇女卖淫，又
采用限制人身自由、强奸、殴
打、恐吓等方式强迫至少3名妇女
卖淫。此外，对于卢某的强奸事
实，法院也予以认定。
法院认为，被告人卢某与人

结伙，长期组织、控制多人卖
淫，以言语威胁、限制人身自由
等手段强迫妇女卖淫，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组织、强迫卖
淫罪；又单独或与人结伙，违背
妇女意志，强奸妇女多人，其行
为已构成强奸罪。被告人卢某系
恶势力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
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
罚；其一人犯数罪，依法实行
数罪并罚。
最后，卢某犯组织、强迫

卖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
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
处罚金 7万元；犯强奸
罪，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剥夺政治权利 2
年。决定合并执行有
期徒刑18年，剥夺政
治权利4年，并处罚
金7万元。
一 审 判 决

后，卢某未提
起上诉。

晓晓，贵州女孩，和卢某是老乡。
2017年6月的一个晚上，卢某叫晓晓出去
玩，晓晓答应了。
卢某开车来接晓晓，车上还有几个老

乡，包括卢某的女友小欣。车子开到大溪
一家宾馆附近，卢某要晓晓去卖淫，晓晓
拒绝。
小欣大声吼晓晓，还有个女的说：

“之前有人不听话，被打得很惨。”卢某
和随车几个男子没说话，瞪着晓晓。晓
晓害怕了，被一名男子带进宾馆卖淫。
之后，晓晓就跟着卢某卖淫，并向

卢某上交台费和车费。晓晓说，她是被

逼迫的，后来看到其他小姐妹被打，更
加害怕了。他们都是贵州人，在温岭和
老乡都有接触，卢某认识的人多，她如
果逃跑的话，很容易被卢某找到，还要
挨打。
卢某安排人在酒店宾馆发放招嫖卡

片，嫖客打电话过来后，他就送卖淫女
到对方的酒店。一天晚上，卢某送晓晓
等人去卖淫，怀疑被警察盯上了，逃跑
时，车子撞了一辆宝马车。
卢某要求车上的人平摊宝马车的损

失，晓晓承担 1.5万元。这 1.5万元，从
晓晓平时卖淫所得中抵扣。

半个月后，晓晓跑了，到温峤一家鞋
厂上班。卢某为了逼晓晓出来，在牧屿一
家酒吧的大屏幕放了晓晓的照片，说她是
卖淫的。
晓晓没有出来。但同年 11月，晓晓

在鞋厂门口，还是被卢某等人找到了。
卢某等人对晓晓的同事拳打脚踢，并把
晓晓带走了。2018年1月，晓晓又跑了。
晓晓在卖淫期间，认识了嫖客郭

某，两人加了微信。后来，郭某又私下
找了晓晓几次。晓晓说，除了第一次卢
某安排的卖淫上交了台费，其他几次，
她都没有向卢某上交台费。

小磊是晓晓的弟弟。 2017 年上半
年，小磊经老乡介绍，认识了卢某，并
开始帮卢某发放招嫖卡片。
小磊说，卢某给他们发卡片的人租

了房子，他们都要听卢某的安排。晓晓
第一次逃跑时，小磊跟着晓晓，一起到
鞋厂上班。后来，卢某找到晓晓，小磊
就又跟着卢某了。
之后，小磊帮卢某看管卖淫女，小

玲就是小磊看管的对象之一。2017年 12
月，卢某将小玲骗到了泽国一家宾馆。
这家宾馆是卢某等人比较固定的驻点。
小玲不同意卖淫，卢某就指使小磊

对小玲实施强奸。之后几天，小磊再次
强行和小玲发生了关系。
卢某这么做，是为了让小磊更好地

看管小玲。
小玲说，后来她和其他小姐妹吵

架，小磊帮了她，她觉得对方人不错。
之后，她自愿和小磊发生了几次关系。
小玲卖淫一段时间后，选择了逃

跑。后来，她被抓了回来。
去年 12月 19日，小磊被市人民法院

判刑。因犯强迫卖淫罪、强奸罪、协助
组织卖淫罪，小磊被数罪并罚。法院决
定对其合并执行有期徒刑 5年 6个月，并
处罚金4500元。

小静是小玲的闺蜜。
2017年 10月 29日晚上，小静和朋

友一起到上述的牧屿酒吧玩，后来到她
男朋友家休息。
到男朋友家时，卢某突然出现了。

卢某是小静男朋友的朋友。第二天，卢
某将小静男朋友吓走，强行与小静发生
了关系。
小静报了案。
之后，卢某等通过小玲，找到了小

静。小静说，当时她在一家厂里上班，

卢某等人到厂里闹事，她被厂里开除
了。
卢某等人等在厂门口，待小静出来

时，将她带到了泽国，把她关在他们定
点的宾馆里。小静说，她陆陆续续被关
了一个多月，中间跑了五六次，躲在朋
友那里。这期间，小玲在卢某手下卖
淫。
每次，卢某都能找到小静，然后殴

打收留小静的朋友。小静说，她和小玲
关系好，很信任对方，每次逃出来后，

小玲和她微信聊天，都会将位置发给对
方。然后，卢某就找到了小静。
小静每次被抓回来后，都会遭到殴

打。小静称，第一次被抓回来后，被卢
某的 4个手下打了；最后一次被抓回来
后，被小欣打，对方用高跟鞋踹她，她
的手臂和脚都出血了。
因为小静的报案，卢某被警方追

逃。去年 4月 6日凌晨，卢某在泽国的
定点宾馆被警方抓获。之后，卢某还被
查出组织、强迫卖淫的犯罪事实。

小欣，贵州人，姓熊，1994年 8月出
生。2013年，其因犯盗窃罪被温州瑞安市
人民法院判处拘役 5个月；2016年 3月 27
日，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我市警方行
政拘留6日。
小欣说，她从2016年4月开始帮卢某

卖淫，2016年 8月和卢某成为男女朋友。
小欣以接嫖客电话等方式为组织多人卖淫
活动提供帮助，并帮助卢某看管、强迫妇
女卖淫。

2016年12月7日，小欣因卖淫被市公
安局行政拘留5日。2017年，小欣和卢某
订婚。

2017年 10月底的一天早上，卢某和

小欣说，一起离开温岭。当晚，小欣得知
卢某强奸小静的事情。后来，小欣还得
知，是一名叫小鱼的男子带小静去报警
的。
小欣认识一个叫老王的，对方处理这

种事情很有办法，小欣找老王支招。小鱼
是小静的结拜哥哥，老王给小欣出了一
招。
接着，小欣听了老王的建议，找到了

小鱼，并和小鱼发生了关系。他们想通过
这种方式告小鱼强奸，进而制约小鱼，让
小静去销案。
小欣去报警。警方认为，小欣是自愿

的，小鱼并非是强奸，未立案。

后来，小欣和卢某又托老王找关系处
理这事。小欣说，她和卢某陆续给了老王
1.5万元，老王却拿了钱，跑了。
去年 4月，卢某被抓。这时，小欣已

怀孕。之后，小欣和卢某的多名手下，共
同在温岭范围内以微信招嫖的方式寻找嫖
客介绍卖淫，并约定出了事情大家互相参
与护场。
去年5月16日，小欣被抓获。
今年 1月 21日，小欣被市人民法院

判刑。因犯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
罪、介绍卖淫罪，被数罪并罚，决定合
并执行有期徒刑 5年 5个月，并处罚金
2.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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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五十八条
组织、强迫他人卖
淫的，处五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情节严重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
财产。
组织、强迫未成年人卖淫

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犯前两款罪，并有杀害、伤害、
强奸、绑架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
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

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行为
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第三百六十一条
旅馆业、饮食服务业、文化娱乐业、出

租汽车业等单位的人员，利用本单位的条
件，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
淫的，依照本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百五
十九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前款所列单位的主
要负责人，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

刑法条文 〉〉

记者手记 〉〉

扫一扫，看详情

本报记者 赵云

日前，市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组织、强迫卖淫案件，被告人卢某获刑。
经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以来，卢某纠集多人长期在温岭不同区域实施组织、强迫卖淫及强奸等犯罪活动，扰乱社会生活秩序，

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逐渐形成以卢某为首、涉案人数众多、成员相对固定、分工明确、相互协作的恶势力犯罪集团。


